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严格使用新样式

《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的通知

                            组电明字[2007]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资委党委、中央各金融机构党委组织部，铁道部政治部，民航总局党委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

    根据中央组织部《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和〈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修订式样的通知》（组通字[2006]45号）要求，从2007年1月1日起，各地已陆续使用新式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以下简称“新式样介绍信”）。新式样介绍信的使用，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员组织关系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据一些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反映，目前在接转党员组织关系工作中，有的地方和单位党组织使用新式样介绍信时存在填写内容不规范、回执制度不落实等问题，有的仍在使用旧式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以下简称“旧式样介绍信”）。为了严格执行新式样介绍信使用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党员组织关系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旧式样介绍信使用的截止时间为2007年7月31日，自2007年8月1日起，各地接转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必须使用新式样介绍信，旧式样介绍信无效。

    二、严格执行组织关系接转回执制度。党员组织关系接收单位党组织收到组织关系介绍信后，一般应于一个月内将回执联邮寄或传真给转出组织关系的党组织。坚持简便易行的原则，回执联由接收党员组织关系的所在党支部的上一级基层党委负责邮寄或传真给党员原组织关系所在的基层党委，不搞层层回执。邮寄或传真回执联的费用可从本级党组织留存的党费中开支。

    三、新式样介绍信的填写要规范。新式样介绍信要求填写的栏目内容应当全部填写，不留空白。党员去向须明确去何单位党组织，不能用“贵处”两字代替。党员年龄应填实足年龄。党员的性别、民族及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都应予以明确。党费已交纳时间和介绍信有效期应使用大写数字填写。接转党员组织关系，原则上一人一份介绍信。属于多名党员集体从一个单位党组织同时转移到另一个单位党组织的，可在介绍信姓名栏中填写“×××等×名”，并另附党员名单，名单应包括党员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是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居民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党费交纳情况等内容。

    四、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加强指导，近期要对严格使用新式样介绍信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目前尚未印制新式样介绍信的地方和单位，要尽快印制并限期完成发放工作。要督促和指导有关党组织严格按组通字[2006]45号文件规定做好党员组织关系接转工作，把文件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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